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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  

 
 
IV.3  《轉移累算權益的選擇表格指引》  
 
 
引言  

 《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（ 一 般 ） 規 例 》 （ 簡 稱 《 規 例 》 ） 第

151 條 訂 明 ， 就 轉 移 累 算 權 益 而 作 出 的 選 擇 必 須 符 合 強 制 性公積金計

劃 管 理 局 （ 簡 稱 「 管 理 局 」 ） 所 指 明 或 批 准 的 格 式 。 《 規 例 》 第 145

及 146 條訂明，當僱員終止受僱，前任僱主必須通知核准受託人有關

該 僱 員 終 止 受 僱 一 事 及 終 止 受 僱 日 期 。 如 前 僱 主 沒 有 遵守這項規定，

而 有 關 核 准 受 託 人 信 納 不 能 確 定 該 前 任 僱 主 的 所 在 或 前任僱主拒絕就

其 僱 員 終 止 受 僱 一 事 通 知 受 託 人 ， 核 准 受 託 人 可 接 受 有關僱員給予的

書 面 通 知 ， 作 為 該 僱 員 終 止 受 僱 及 終 止 受 僱 的 日 期 的 證據。該僱員所

給予的通知必須以符合管理局所批准的格式給予。  

 

2 .  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》（簡稱《條例》）第 6H 條訂明，

管 理 局 可 為 向 核 准 受 託 人 、 服 務 提 供 者 及 條 例 所 涉 及 的其他人士提供

指導而發出指引。  

 

3 .  條例第 47A 條授權管理局可指明或批准施行條例所需的文

件格式及內容。  

 

4 .  管 理 局 現 批 准 計 劃 成 員 及 參 與 僱 主 在 作 出 轉 移 累 算 權 益 的

選擇時所使用的表格（分別載於附件 A 及附件 B），以及在不能確定

前 任 僱 主 的 所 在 或 前 任 僱 主 拒 絕 就 僱 員 終 止 受 僱 一 事 通知受託人的情

況下，僱員在作出終止受僱聲明時所用的通知（載於附件 C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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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移累算權益的選擇表格  

計 劃 成 員 所 作 的 選 擇  

5 .   當 計 劃 成 員 選 擇 把 累 算 權 益 由 某 一 帳 戶 轉 移 至 同 一 註 冊 計

劃 的 另 一 帳 戶 或 轉 移 至 另 一 註 冊 計 劃 時 ， 必 須 視 乎 情 況 向 承 轉 受 託

人 、 轉 移 受 託 人 或 新 僱 主 遞 交 計 劃 成 員 資 金 轉 移 申 請 表 （ 第

MPF(S) -P (M)號 表 格 ） （ 選 擇 表 格 ） 。  

 

6 .  如 轉 移 受 託 人 無 法 確 定 該 計 劃 成 員 的 前 任 僱 主 的 所 在 ， 或

前 任 僱 主 拒 絕 就 該 計 劃 成 員 終 止 受 僱 一 事 給 予 受 託 人書面通知，受託

人 可 接 納 該 計 劃 成 員 給 予 之 書 面 通 知 ， 作 為 其 終 止 受僱及終止受僱的

日期的證據（第 MPF(S) -C(SD)號表格）（聲明通知）。  

 

7 .  須 在 終 止 受 僱 時 就 轉 移 累 算 權 益 作 出 法 定 聲 明 的 計 劃 成

員 ， 須 填 寫 此 聲 明 通 知 及 作 出 法 定 聲 明 ， 並 須 把 簽 妥的聲明通知夾附

於第 M P F ( S ) - P ( M )號表格。該法定聲明必須是一份屬該聲明宣誓所在

地 有 效 的 法 定 聲 明 （ 例 如 在 香 港 ， 法 定 聲 明 須 在 民 政事務總署諮詢服

務 中 心 監 誓 員 /公 證 人 /太 平 紳 士 面 前 作 出 ， 並 由 他 們 簽 實 ） 。 在 香 港

以 外 地 方 所 作 的 法 定 聲 明 ， 只 要 是 在 公 證 人 或 獲 該 地方法律授權監誓

或監理法定聲明的人士面前作出，並由他們簽實，亦可予接受。  

 

參 與 僱 主 所 作 的 選 擇  

8 .   當 參 與 僱 主 選 擇 把 其 僱 員 在 註 冊 計 劃 中 的 累 算 權 益 轉 移 至

另一註冊計劃時，必須向承轉受託人遞交參 與 僱 主 資 金 轉 移 申 請 表（ 第

MPF(S) -P (E)號 表 格 ） （ 選 擇 表 格 ） 。  

 

表格索取方法  

9 .   選 擇 表 格 及 聲 明 通 知 可 從 管 理 局 的 互 聯 網 網 址

[ h t t p : / / w w w . mpf a . o r g . h k ]下 載 ， 管 理 局 辦 事 處 亦 印 備 表 格 以 供 索 取 。

核 准 受 託 人 可 考 慮 把 選 擇 表 格 及 聲 明 通 知 上 網 ， 以 供 任何人士從其網

址 下 載 ， 或 印 備 表 格 以 供 索 取 。 為 能 更 流 暢 地 處 理 轉 移累算權益的工

作 ， 核 准 受 託 人 可 在 選 擇 表 格 及 聲 明 通 知 的 填 報 須 知 以外提供補充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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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  

 

承轉受託人及轉移受託人的責任  

承 轉 受 託 人  

10 .   承 轉 受 託 人 在 接 獲 要 求 轉 移 累 算 權 益 的 申 請 後 ， 必 須 在 切

實 可 行 範 圍 內 盡 快 通 知 轉 移 受 託 人 該 項 轉 移 選 擇 。 承 轉受託人可藉着

給 予 轉 移 受 託 人 一 份 選 擇 表 格 的 副 本 及 一 份 通 知 書 以 通知他該項轉移

選 擇 。 通 知 書 的 格 式 可 由 承 轉 受 託 人 設 計 ， 但 必 須 載 有收訖選擇表格

的日期。  

 

轉 移 受 託 人  

11 .   轉 移 受 託 人 給 予 有 關 計 劃 成 員 轉 移 結 算 書 後 ， 必 須 在 切 實

可 行 範 圍 內 盡 快 給 予 承 轉 受 託 人 一 份 轉 移 結 算 書 的 副 本，以及提供下

列資料：  

( a )  自承轉受託人收訖選擇表格的日期；  

( b )  計劃成員或參與僱主所作選擇的生效日期；以及  

( c )  所 轉 移 的 累 算 權 益 款 額 （ 須 分 項 說 明 歸 因 於 強 制 性 供 款 及

自 願 性 供 款 的 累 積 款 額 ） 。 如 轉 移 選 擇 由 參 與 僱 主 提 出 ，

則須就每名有關僱員分項說明累積款額。  

 

12 .   轉 移 受 託 人 可 自 行 設 計 遞 交 予 承 轉 受 託 人 資 料 文 件 的 格

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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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 MPF(S) - P(M)號表格

 
 

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》（第 485 章）  
（條例）  

 
計劃成員資金轉移申請表  註 1  

 
 
 
 

 
 
注意：  
 
 
(1) 填報本申請表前，請先細讀填報須知。  
 
(2) 用詞定義載於註 2。  
 
(3) * 請刪去不適用者。  
 
(4) 請在不適用處填上「不適用」。  
 
(5) 本申請表所載資料及數據可供有關的核准受託人及強制性公積金計

劃管理局作處理轉移的用途，並可為此用途向其他人士披露。  
 
(6) 如有需要，可向所參與計劃的核准受託人或管理局求助。  
 
(7) 計劃成員填妥本表格後，應把表格交回：  
 (a) 轉移受託人：適用於把權益保留在現行集成信託計劃的選擇。  
 
 (b) 新僱主：適用於把權益轉移至新僱主參與的供款帳戶內的選

擇。新僱主隨後應給予有關承轉受託人該選擇的書面通知。  
 

(c) 承轉受託人：適用於把權益轉移至計劃成員選擇的另一集成信

託計劃或行業計劃的選擇。  
 
 
 
 
 



第 MPF(S) - P(M)號表格 IV.3 - 附件 A 
 

 
2008 年 1 月 – 第 3 版 第2頁 

第 I 部  -  計劃成員資料  
 
 
(1) 計劃成員姓名：   
 
 

 

(2) 計劃成員香港身分證 /  
護照 *號碼  註 3：  

 

 
 

(3) 通訊地址  

香港 /九龍 /新界 *   
 區  

  
街 /道  街 /道號碼  

    
大廈  座  樓層  室  

 
 
(4) (a) 電話號碼：   
  

(b) 手提電話 /傳呼機號碼：
 

 
 

  

(5) 傳真號碼：   
  

 
第 II 部  -  資金轉移資料  
 
 

  

(1) 就要求轉移由強制性供款衍生的累算權益所屬的帳戶資料：  
   
 受託人名稱：   

 
 計劃名稱：   
   
 計劃成員帳戶號碼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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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II 部  -  轉移資金的選擇  
 
 
(1) 轉移資金的選擇註 4  

 

 本人選擇把以上第 II(1)部所註明的本人帳戶內由強制性供款衍生的

累算權益作出以下的轉移：（請在適用的方格內填上 號）  
 
 (a) 轉移至本人新僱主就本人開立的帳戶  
 
 新僱主名稱：   
  
 新僱主參與編號註 5：   
  
 受託人名稱：   
   
 計劃名稱：   
   
 計劃成員帳戶號碼註 6：   
   
 (b) 轉移至本人在集成信託計劃 /行業計劃 *內的現有 /新 *帳戶  

 
 受託人名稱：   
   
 計劃名稱：   
   
 計劃成員帳戶號碼註 6：   
   
 (c) 保留在現有計劃（不適用於僱主營辦計劃）  
 
 
(2) 帳戶內有沒有自願性供款？（請在適用的方格內填上 號）  
 
  有  
 
  沒有（請跳至以下第 (4)項）  
 
 
(3) 本人選擇把由自願性供款衍生的累算權益作出以下安排：（請在適用

的方格內填上 號）  
 
 (a) 以處理強制性供款衍生的累算權益的同樣方式處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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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根據計劃的管限規則提取權益  
  
  付款方式：  

 
 ( i)  支票   
   
 ( i i)  直接存入本人銀行帳戶  

  （如受託人提供這項服務）  
 

   
  銀行名稱：  
    
  帳戶號碼：  
    
(4) 本人現附上香港身分證的副本以供核實本人的身分證號碼。本

人因此無須為受託人的核對工作親身出示香港身分證。  
 
 
第 IV 部  -  聲明  
 
 
本人聲明，本人深知確信本表格  /  及隨附文件 * 所提供的資料均屬正確無

訛且並無缺漏。  
 
 
 
 
 
 
 

   
[計劃成員簽署 ]  日期  

 
 
 
 
 

 注意：  條例第 43E 條訂明，任何人士如在要項上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

的陳述，即屬犯罪。首次定罪者，最高刑罰可判監禁一年；其

後每次定罪者，最高刑罰可判監禁兩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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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成員資金轉移申請表（第 MPF(S)-P(M)號表格）  
填報須知  

 
 
(1) (a) 本表格供擬把累算權益：  
  
  ( i)  由一個強積金註冊計劃轉移至另一個強積金註冊計劃；或

  
  ( i i)  由一個強積金註冊計劃內的帳戶轉移至同一計劃內的另一

個帳戶；  
  
  的計劃成員使用。  
  
 (b) 為便處理申請，計劃成員須就每個擬移走資金的帳戶填寫一份

第 MPF(S) - P(M)號表格。   
  
 (c) 就每一個擬移走資金的帳戶，計劃成員應以整筆款項的形式轉

移權益的全數。  
  
  
(2) 用詞定義：  
  
 (a) 「供款帳戶」- 指強制性供款及 /或自願性供款就現時受僱工作

或現時自僱工作而支付入內的帳戶。  
  
 (b) 「保留帳戶」 - 指就計劃成員的任何以往受僱工作或以往自僱

工作而保存累算權益的帳戶。   
  
 (c) 「前任僱員」 -  指剛被終止受僱的僱員。    
  
 (d) 「前任自僱人士」 - 指剛終止自僱的人士。  
  
 (e) 「轉移受託人」 - 指計劃的受託人，而該計劃的某成員的累算

權益是按照該成員所作的選擇而轉移至另一註冊計劃或同一

計劃的另一帳戶內。  
  

 (f) 「承轉受託人」 - 指計劃的受託人，而該計劃的某成員的累算

權益是按照該成員的選擇而轉移至該計劃。  
 
 

(3) 計劃成員只應在沒有香港身分證的情況下才填報護照號碼。  
  
  
(4) 不同類別的帳戶持有人可作不同的轉移選擇。申請人可參考下文，

以查證可作出的選擇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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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供款帳戶  
  
A. 屬前任僱員的供款帳戶持有人可作的轉移選擇  
  
(1) 就僱主營辦計劃內的供款帳戶而言，前任僱員可選擇把累算權

益轉移至：  
  
 (a) 他 /她所指定的某集成信託計劃內的帳戶；或  
  
 (b) 他 /她在某行業計劃內的現有帳戶；或  
  
 (c) （如前任僱員其後受僱於新僱主，則）新僱主就他 /她而

參與的計劃內的供款帳戶。不過，當累算權益轉移至此

供款帳戶後，他 /她在終止受僱於新僱主前，再不能將權

益轉移。  
  
  
(2) 就集成信託計劃內的供款帳戶而言，前任僱員可選擇把累算權

益轉移至：  
  
 (a) 同一計劃內的另一帳戶（即保留在現有計劃內）；或  
  
 (b) 他 /她所指定的另一集成信託計劃內的帳戶；或  
  
 (c)  他 /她在行業計劃內的現有帳戶；或  
  
 (d) （如前任僱員其後受僱於新僱主，則）新僱主就他 /她而

參與的計劃內的供款帳戶。不過，當累算權益轉移至此

供款帳戶後，他 /她在終止受僱於新僱主前，再不能將權

益轉移。  
  
  
(3) 就行業計劃內的供款帳戶而言，前任僱員可選擇把累算權益轉

移至：  
  
 (a) 他 /她所指定的某集成信託計劃內的帳戶；或  
  
 (b) 他 /她在另一行業計劃內的現有帳戶；或  
  
 (c) （如前任僱員其後受僱於新僱主，則）新僱主就他 /她而

參與的計劃內的供款帳戶。不過，當累算權益轉移至此

供款帳戶後，他 /她在終止受僱於新僱主前，再不能將權

益轉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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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前任僱員擬把累算權益保留在行業計劃內，便無須填報本轉

移權益的表格。  
 
 

B. 屬自僱人士或前任自僱人士的供款帳戶持有人可作的轉移選

擇  
  
(1) 就集成信託計劃內的供款帳戶而言，自僱人士或前任自僱人士

可選擇把累算權益轉移至：  
  
 (a) 他 /她所指定的另一集成信託計劃內的帳戶；或  
  
 (b) 他 /她在某行業計劃內的現有帳戶；或  
  
 (c) 他 /她有資格加入的行業計劃內的帳戶；或  
  
 (d)  （如屬前任自僱人士並其後受僱於新僱主，則）新僱主

就他 /她而參與的計劃內的供款帳戶。不過，當累算權益

轉移至此供款帳戶後，他 /她在終止受僱於新僱主前，再

不能將權益轉移。   
  
(2) 就行業計劃內的供款帳戶而言，自僱人士或前任自僱人士可選

擇把累算權益轉移至：  
  
 (a) 他 /她所指定的集成信託計劃內的帳戶；或  
  
 (b) 他 /她在另一行業計劃內的現有帳戶；或  
  
 (c) 他 /她有資格加入的另一行業計劃內的帳戶；或  
  
 (d) （如屬前任自僱人士並其後受僱於新僱主，則）新僱主

就他 /她而參與的計劃內的供款帳戶。不過，當累算權益

轉移至此供款帳戶後，他 /她在終止受僱於新僱主前，再

不能將權益轉移。  
  
II.  保留帳戶  
  
 集成信託計劃或行業計劃的任何成員，如欲選擇將其在該計劃

保留帳戶內持有的累算權益，轉移至他 /她有資格加入的另一

計劃內，可填妥本表格並交予有關承轉受託人。  
 
 

(5) 參與編號指管理局發給參與僱主的參與證明書上的編號。  
 
(6) 如計劃成員因新加入計劃而未知悉新帳戶的號碼，可留空不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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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 MPF(S) - P(E)號表格

 
 

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》（第 485 章）  
（條例）  

 
參與僱主資金轉移申請表  註 1  

 
 
 
 

 
 
注意：  
 
 
(1) 填報本表格前，請先細讀填報須知。  
 
(2) * 請刪去不適用者。  
 
(3) 請在不適用處填上「不適用」。  
 
(4) 本申請表所載資料及數據可供有關的核准受託人及強制性公積金計

劃管理局作處理轉移的用途，並可為此用途向其他人士披露。  
 
(5) 如有需要，可向所參與計劃的核准受託人或管理局求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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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 部  -  參與僱主資料  
 
 
(1) 參與僱主名稱：   

  
(2) 參與編號  註 2：   

 
  
(3) 通訊地址  

 
香港 /九龍 /新界 *   

 區  
 

  
街 /道  街 /道號碼  

 
    

大廈  座  樓層  室  
 

(4) 聯絡人：   

   

(5) (a) 電話號碼：   

 (b) 手提電話 /  
 傳呼機號碼：  

 

   

(6) 傳真號碼：   

  
 

第 II 部  -  資金轉移資料  
   
  
(1) 就僱主要求轉移累算權益註 3 的所屬計劃資料：  

 
   
 受託人名稱：   

 
   
 計劃名稱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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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你擬轉移所有參與計劃的僱員的累算權益註 3 嗎？（請在適用的方格
內填上 號）  

 
  是（請跳至以下第 (4)項）  
 
  不是  
 
 
(3) 你擬轉移的僱員累算權益註 3 的所屬僱員資料：  
 
 僱員名稱：   
  
 僱員香港身分證 /  

護照 *號碼註 4：  
 

   
 （請另紙提供每名僱員的詳細資料。）  

 
 

(4) 本人 /本公司 *選擇把有關僱員的帳戶內的累算權益轉移至以下的註

冊計劃：  

 受託人名稱：   
   
 計劃名稱：   
   
   
第 III 部  -  聲明  
 
 
本人 /我們 *聲明，本人 /我們 *深知確信本表格所提供的資料均屬正確無訛且

並無缺漏。  
 
 
 
 
 
 

   
[參與僱主簽署註 5]  日期  

 
 

 注意：  條例第 43E 條訂明，任何人士如在要項上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

的陳述，即屬犯罪。首次定罪者，最高刑罰可判監禁一年；其

後每次定罪者，最高刑罰可判監禁兩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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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與僱主資金轉移申請表（第 MPF(S) - P(E)號表格）  
填報須知  

 
 
(1) (a) 本表格供擬就其僱員的累算權益轉移至另一個強積金註冊計

劃的參與僱主使用。參與僱主填妥本表格後應交回承轉受託

人。  
 

 (b) 承轉受託人指計劃的受託人，而某成員的累算權益是被轉移至

該計劃的。  
  
(2)  參與編號指管理局發給參與僱主的參與證明書上的編號。  
  
(3)  所指累算權益限於你就你的僱員在你的受僱下而保留在計劃內的

供款帳戶的累算權益。  
  
(4) 計劃成員只應在沒有香港身分證的情況下才填報護照號碼。  
  
(5) 假如參與僱主並不是自然人，本表格可由行政總監、行政總裁或任

何獲授權人士代表僱主簽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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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MPF(S) - C(SD) 號表格  

 
 

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》（第 485 章）  

（簡稱《條例》） 

 

終止受僱的法定聲明 
 
 

本人，   [僱員姓名 ]，

香港身分證 /護照 *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地址為   [僱員地址 ]，

謹以至誠鄭重聲明本人已由   [年 /月 /日 ] 起終止受僱於前  

任僱主   [僱主姓名 ]。  

本人謹憑藉《宣誓及聲明條例》衷誠作出此項鄭重聲明，並確信其為真確無訛。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僱員簽署 ] 
 

此項聲明於  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 日在香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及

在本人面前作出。  

 
 

監理法定聲明人士的簽署及公司蓋章 (如適用 ) :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姓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職 銜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 

 注 意 ：  《 條 例 》第 43E 條 訂 明，任 何 人 士 如 在 要 項 上 作 出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陳 述 ，

即 屬 犯 罪 。 首 次 定 罪 者 ， 最 高 刑 罰 可 判 監 禁 一 年 ； 其 後 每 次 定 罪 者 ， 最 高

刑 罰 可 判 監 禁 兩 年 。  

 


